档案管理制度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本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第二条为加强中脉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档案管理工作，提高归档的质量，充分发挥档案在反映基金会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的查考和凭证作用，根据基金会实际工作情况制定本规范。

第2章 管理机制

第三条 办公室负责基金会的档案管理包括负责基金会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和移交工作。
第四条档案管理的具体职责为：

1、 制订基金会档案管理制度和实施办法，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履行档案管理工作职责，并负责监督、指导和检查执行情况。

2、 负责基金会各类档案、文件资料的接收、整理、分类、保管、利用、统计、鉴定和移交。

3、 档案管理人员应努力学习档案业务知识，积极参加有关的档案业务学习培训。

4、 对于涉密档案，档案管理人员应严格执行保密制度。

第3章 档案管理

第五条归档范围：

鉴于基金会的工作现状，需要归档的文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综合管理。包括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基金会及各部门工作计划、工作总结、项目报告等文件资料，以及大事记、年报、通讯、宣传册、年检报告、重要的电话记录、公章使用等信息资料。

2、 资助管理。包括各类资助管理制度、资助方信息、资助项目文档、资助项目评估报告、资助统计分析等资料。

3、 捐赠管理。包括捐赠管理制度、捐赠方信息、捐赠项目评估报告、捐赠统计分析、受赠人档案管理、志愿者档案等资料。

4、 合同协议。包括基金会与合作单位或个人签订的关于捐赠、合作、委托、承办等事项的协议书、合同书等。

5、 资产管理。包括资产管理制度、资产评估报告、资产统计分析等材料。

6、 会议。包括基金会党组会议、理事会会议、秘书长会议、各部门工作会议及全国工作会议材料。

7、 项目资料。包括各项目立项、实施、传播以及结项过程中的所有的资料，包括立项书、项目成果、结项书等。

8、 财会档案。包括公司财务工作文件材料、会计工作文件材料等由财务部保管。

9、 其他有必要列入档案管理的资料。
第六条档案保管:

1、 按活动结束时间归档：重要的专项会议、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会议、活动结束后，由主办部门收集后移交办公室归档。

2、 按工作阶段归档：工作周期在三个月以上的，项目执行人应提前与档案管理员沟通协调在约定时间分阶段归档。

3、 合同签订双方盖章且合同经办人签字后，应在签约本月内及时将合同材料原件移交档案管理员统一归档。

4、 各部门除整理移交纸质档案资料外，还需向办公室整理移交电子档案，交接人员应签署《档案交接单》。

第七条移交程序：

1、 各部门指定一名移交人，负责该部门所有档案的移交。

2、 将文件材料移交给档案管理员时，移交人必须保证档案齐全完整，并提交档案移交目录一式二份，注明档案份数、文件标题、页数、移交时间等，移交目录统一格式如附件 。

3、 档案管理员在接收档案时，根据移交目录进行核对，检查案卷及相关材料是否齐全。如发现文件材料破损或改动则需在原件备注并要求移交人签字确认。确认无误后，移交人和档案接收人必须在移交目录上签字确认。凡有不符合规定要求者，档案管理员有权拒绝接收其材料，并限期改正补交。

第八条档案借阅查询：

1、 本基金会人员因工作需要利用档案的，必须严格履行登记手续， 按要求填写《档案利用登记表》，凭借《档案利用登记表》利用档案。《档案利用登记表》上需注明利用档案名称、利用时间、归还时间、利用形式（查阅/摘录/借阅/复制等）、经办人等，经由公司领导批准后方可利用档案。

2、 利用本部门档案需经由本部门负责人和秘书长批准；若需利用其他部门日常业务类档案，需自行与档案所属部门沟通，并由档案所属部门工作人员发起利用申请流程。

第4章 附则
第九条本办法自2018年2月1日起试行
	档案交接单

	序号
	时间
	名称
	数量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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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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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利用登记表

	序号
	利用时间
	档案名称
	利用形式
	经办人
	归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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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形式：查阅/摘录/借阅/复制等。

